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87號

原      告  魏招凰  

訴訟代理人  胡昇寶律師

被      告  台灣奧黛莉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宗雅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順雄律師

            陳怡妃律師

複代理人    許振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

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11,9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利息。㈡被告

應提供完整的薪資清冊、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及勞退新制退休

金之投保明細與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3頁）。嗣原告迭次變

更聲明，最後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以民事辯論意旨㈡狀變

更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7、179頁）。

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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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自83年4月21日起至108年8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

會二課專員職務。被告自實施季獎金制度後，即採責任制，

無加班費、特休獎金及出差費。原告每月薪資為底薪30,000

元及每年每季之季獎金，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

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

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原告於108年8月31日退休時，

因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原告工資，致原告僅領得舊制勞工退

休金1,215,000元及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下稱老年給付)1,36

3,500元，短少請領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

5,0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然

被告前員工即訴外人范玉霞於109年6月自被告處退休時，其

舊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計算即包含季獎金在內，故季獎金自

屬工資之一部。爰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2項及勞工保險

條例第58條第2項第4款、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等規

定，訴請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

487元等語。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481,487元。②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當初考量業績增長係出於全體員工之辛勞貢獻，為感念

員工之付出，並將公司利潤即時分享予員工，被告高層方決

定不採傳統一年給付一次之年終獎金制度，而改以每年4、

7、10月核發季獎金之方式將公司利潤分予全體員工。季獎

金係被告出於即時獎勵、激勵之目的核發，性質上屬恩惠性

給與。

　㈡被告於獎金發放程序上，係由被告經營、高階管理階層按季

於發放前討論發放數額、發放部門，並將該季度之提撥獎金

額度通知各部門主管，授權部門主管自行核定所屬各該員工

之獎金數額，最後經部門主管簽核後報請公司發給。由於各

員工所得獲取之獎金數額，不僅仰賴被告該季度獲利情形、

對市況預估、公司未來發展預期，亦仰賴渠上級主管之單方

於部門或可發獎金上限內於該部門員工內勻用，因此即使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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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相似業務，然因核撥獎金之主管不同，獎金核發標準勢必

存有差異；甚至於相同部門之情形下，各員工所得獲取之獎

金仍取決於主管對員工之主觀評價，與員工之勞務給付間難

認具有必然關聯。

　㈢被告負責門市銷售之直接人員有業績抽成獎金，該業績獎金

為工資，並計入勞、健保之投保金額，被告並無假藉獎金之

名義，規避勞動法令之規範。原告為會計人員，屬不會參與

業績銷售之間接人員，其工作性質與被告業績增長間難認有

直接關聯性，不得將間接人員所受領具利潤分享性質之季獎

金，與直接人員所受領具勞務對價性之業務抽成獎金等同視

之。縱季獎金發放總額上會考量業績達成率，但即使出現業

績未達標之情形，被告仍會核發季獎金，業績達成與否與季

獎金核發兩者間，顯不具因果關係，難認被告所核發之季獎

金與原告之勞務供給間具備對價性。另有關范玉霞所領取之

舊制退休金雖有計入季獎金，然被告係因范玉霞於退休時因

不滿退休金金額，而數度與部主管協商，被告基於考量范玉

霞為公司貢獻多年及109年間因受疫情影響而未發放季獎金

等情，各自退讓而協商以范玉霞退休前一年度所受領之季獎

金為基礎額外加計離職津貼以計算其舊制退休金，然此乃被

告於個案協商退讓之結果，自無從據以推認季獎金具工資之

性質。

　㈣原告主張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工資，並據此向原告請求舊制

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之損害賠償，實難謂有據等語。並聲

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原告自83年4月21日起至108年8月31日止受僱於

被告，擔任會二課專員職務。被告自實施季獎金制度後，即

採責任制，無加班費、特休獎金及出差費。原告每月薪資為

底薪30,000元及每年每季之季獎金，原告於108年8月31日退

休時，已領得舊制勞工退休金1,215,000元、老年給付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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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應堪認為真實，而

得採為判決之基礎。原告另主張：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

況、工作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

貼，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被告未將季獎金計

入原告工資，致原告短少請領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

老年給付225,0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

付差額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

究者厥為：⑴原告主張季獎金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

資，有無理由？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

給付差額合計481,487元，是否有據？

　㈡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

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

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

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

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

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

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

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

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

同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

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

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

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

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

2款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獎金性質迥然有別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績效、加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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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性給與，應屬

工資之一部分等語。而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

「福利與紅利：本公司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

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

並無過失之員工，給予年終獎金或分配紅利」（參卷附本院

113年度勞訴字第286號民事判決書第5頁，見本院卷㈠第135

頁），對照勞基法第29條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

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

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

利」，堪認兩者發放獎金之要件及對象相同，且均以公司結

算後有盈餘始對全年工作無過失之勞工發給獎金，顯見被告

依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所給付之獎金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具

恩惠性、勉勵性給與之性質相同，自不得列入工資範疇。參

原告106年1月至108年7月之薪資明細（下稱系爭薪資明細，

見本院卷㈠第21至25頁、第301頁），原告每年除領有年終

獎金外，並會於4、7、10月受領季獎金，且所受領獎金金額

均係列於系爭薪資明細之「員工分紅」欄，又原告受領年終

獎金及季獎金之薪資條係獨立於每月固定薪資，該獨立薪資

條上未區分所發放獎金項目為年終獎金或季獎金，而均僅於

獎金名稱欄記載「獎金」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員工薪資列印

表及獨立薪資條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5頁），觀諸前揭

薪資明細可知，原告所領季獎金金額並非固定，亦有較前季

或前一年度同季所領季獎金金額為低之情形，而非固定逐次

提高，足見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雖有經常發放季獎金之事

實，惟所發放金額並非固定，又季獎金之發放金額亦不因原

告之工作內容而異，自難認與原告所提供勞務間具對價關

係。

　㈣再者，被告聲請證人即被告董事長室協理吳雪娥為證，欲證

明上開獎金發放之沿革、時間及性質。證人吳雪娥於本院言

詞辯論時結證稱：「（你何時任職於被告公司？職務為

何？）77年8 月1 日任職被告公司，當時擔任會計專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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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會計總帳、結帳的工作，不用算到員工薪資，後來我在

89年擔任管理部經理工作，那時候負責會計主管兼資訊主

管，我的底下來有8 個會計人員，我會經手公司應付款帳

務，含稅務處理及薪資，只要跟公司有關的會計的事務都是

由我們這個部門處理」、「（89年之後你是否有處理公司員

工的薪資、年終獎金等與員工有關的帳務資料？）有的」、

「（公司員工薪資包含哪些項目？）月薪加上年終，後來90

年之後就多了1個季獎金」、「（你們公司有發放季獎金制

度？何時開始？）有的，從90年開始，當年度4月份發放第

一次季獎金」、「（當時發放季獎金制度公司是否有公告或

讓員工知道的制度？）沒有公告，我們老闆講一講，透過總

經理佈達給公司主管，主管再通知底下員工，員工都知道有

這個制度」、「（所謂的季獎金制度的內容為何？）90年以

前並沒有季獎金制度，因為公司通路於89年做改變，該年度

業績的績效很好，利潤佷多，總經理向老闆爭取提前發放年

終獎金，本來是年底獎勵，本質是年終獎金，為了激勵犒賞

員工，我們判斷一整年可以多發放1 個月，老闆決定一個數

字，就是發放的月數，一年分成4 季，一季約0.25，根據業

績跟利潤狀況，依實際的狀況其中90年分4 次發季獎金，當

年的績效很好，一直到94年都是一年4 次的季獎金，到95年

只有發放3 次，第4 次發放的時間是隔年的1 月25日，因為

與發放年終獎金的時間很接近，所以我就把第4 次與年終獎

金一起發放，就是年終獎金跟季獎金放在一起，一起發放，

但是我們有告訴員工說，第4 季季獎金不發放，並多給了年

終獎金，所以我們從95年開始這樣一直發放到108 年，109

年度都沒有發放季獎金，因為疫情關係業績折損一半」、

「（110年之後是否還有發放季獎金？）那時候停下來都沒

有發放，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發放季獎金」、「（季獎金的發

放方式是何時發放？）1、4、7、10月的25日發放」、

「（依照上開所述，季獎金沒有發放後，公司還有何方式激

勵員工？）後來老闆就在110 年另外發放中秋、端午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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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各0.5 個月的月薪，年終獎金一直都存在，年終獎金

每年都有發放，但不是固定的金額」、「（中秋、端午節金

發放時間為何？）節日前的前一週左右，這是在停止發放季

獎金後激勵員工的方式」等語，核與系爭薪資明細所列之獎

金發放情形及被告提出之「2021年端午節節金發放通知」及

「2021年中秋節節金發放通知」相符（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

80頁），依證人吳雪娥前揭證述可知，被告係因業績上漲為

獎勵員工之故，而自90年開始發放季獎金，且亦曾因業績不

佳而未發放，嗣於110年起取消季獎金制度並另發放端午節

及中秋節節金，足見季獎金是否發放繫諸於被告之營運及獲

利情形，而與原告是否提供勞務間，尚無必然之關連性，自

難認屬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原告又主張：被告於核算范玉

霞之舊制退休金時，有將季獎金計入平均工資計算，季獎金

自應計入工資云云。惟季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之一部，業如

前述，縱使被告確有將季獎金及特休工資計入范玉霞舊制退

休金之平均工資為計算，惟此應僅係被告與范玉霞間是否因

個別案件協商後各自退讓之結果，原告據以主張季獎金為應

計入平均工資計算之工資云云，難認有據。

　㈤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

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

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

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

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

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

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

上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

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

3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退休時年資為25年又4.4個月，被告

以平均工資3萬元及給付基數40.5核算舊制退休金1,215,000

元並給付予原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季獎金之性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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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工資，自不應列入舊制退休金平均工資及新制退休金每月

工資總額之計算，則原告分別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及勞退

條例第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未將季獎金列

入工資所致之舊制退休金差額256,487元，洵屬無據。

　㈥按依第58條第1項第2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同條第2項規

定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1年，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發給1個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過15年者，超

過部分，每滿1年發給2個月，最高以45個月為限。投保單位

不依勞保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

失，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保條

例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保

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

定之工資為準，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工資計算，致伊受領

老年給付受有225,000元之差額損害云云。惟季獎金既非屬

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則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

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季獎金計入月薪資總額後所致之老

年給付差額225,000元，即難認有據。

　㈦基上，季獎金之性質因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

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將季獎金計入工資所致之舊制勞工退休

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5,000元，均無理由，已可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2項及勞工保險條

例第58條第2項第4款、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等規

定，訴請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

487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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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清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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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87號
原      告  魏招凰  
訴訟代理人  胡昇寶律師
被      告  台灣奧黛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宗雅  


訴訟代理人  蔡順雄律師
            陳怡妃律師
複代理人    許振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11,9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利息。㈡被告應提供完整的薪資清冊、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及勞退新制退休金之投保明細與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3頁）。嗣原告迭次變更聲明，最後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以民事辯論意旨㈡狀變更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7、17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83年4月21日起至108年8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會二課專員職務。被告自實施季獎金制度後，即採責任制，無加班費、特休獎金及出差費。原告每月薪資為底薪30,000元及每年每季之季獎金，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原告於108年8月31日退休時，因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原告工資，致原告僅領得舊制勞工退休金1,215,000元及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下稱老年給付)1,363,500元，短少請領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5,0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然被告前員工即訴外人范玉霞於109年6月自被告處退休時，其舊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計算即包含季獎金在內，故季獎金自屬工資之一部。爰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2項及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2項第4款、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等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487元等語。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481,487元。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當初考量業績增長係出於全體員工之辛勞貢獻，為感念員工之付出，並將公司利潤即時分享予員工，被告高層方決定不採傳統一年給付一次之年終獎金制度，而改以每年4、7、10月核發季獎金之方式將公司利潤分予全體員工。季獎金係被告出於即時獎勵、激勵之目的核發，性質上屬恩惠性給與。
　㈡被告於獎金發放程序上，係由被告經營、高階管理階層按季於發放前討論發放數額、發放部門，並將該季度之提撥獎金額度通知各部門主管，授權部門主管自行核定所屬各該員工之獎金數額，最後經部門主管簽核後報請公司發給。由於各員工所得獲取之獎金數額，不僅仰賴被告該季度獲利情形、對市況預估、公司未來發展預期，亦仰賴渠上級主管之單方於部門或可發獎金上限內於該部門員工內勻用，因此即使從事相似業務，然因核撥獎金之主管不同，獎金核發標準勢必存有差異；甚至於相同部門之情形下，各員工所得獲取之獎金仍取決於主管對員工之主觀評價，與員工之勞務給付間難認具有必然關聯。
　㈢被告負責門市銷售之直接人員有業績抽成獎金，該業績獎金為工資，並計入勞、健保之投保金額，被告並無假藉獎金之名義，規避勞動法令之規範。原告為會計人員，屬不會參與業績銷售之間接人員，其工作性質與被告業績增長間難認有直接關聯性，不得將間接人員所受領具利潤分享性質之季獎金，與直接人員所受領具勞務對價性之業務抽成獎金等同視之。縱季獎金發放總額上會考量業績達成率，但即使出現業績未達標之情形，被告仍會核發季獎金，業績達成與否與季獎金核發兩者間，顯不具因果關係，難認被告所核發之季獎金與原告之勞務供給間具備對價性。另有關范玉霞所領取之舊制退休金雖有計入季獎金，然被告係因范玉霞於退休時因不滿退休金金額，而數度與部主管協商，被告基於考量范玉霞為公司貢獻多年及109年間因受疫情影響而未發放季獎金等情，各自退讓而協商以范玉霞退休前一年度所受領之季獎金為基礎額外加計離職津貼以計算其舊制退休金，然此乃被告於個案協商退讓之結果，自無從據以推認季獎金具工資之性質。
　㈣原告主張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工資，並據此向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之損害賠償，實難謂有據等語。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原告自83年4月21日起至108年8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會二課專員職務。被告自實施季獎金制度後，即採責任制，無加班費、特休獎金及出差費。原告每月薪資為底薪30,000元及每年每季之季獎金，原告於108年8月31日退休時，已領得舊制勞工退休金1,215,000元、老年給付1,363,5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應堪認為真實，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原告另主張：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原告工資，致原告短少請領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5,0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⑴原告主張季獎金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有無理由？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487元，是否有據？
　㈡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同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獎金性質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等語。而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福利與紅利：本公司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員工，給予年終獎金或分配紅利」（參卷附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86號民事判決書第5頁，見本院卷㈠第135頁），對照勞基法第29條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堪認兩者發放獎金之要件及對象相同，且均以公司結算後有盈餘始對全年工作無過失之勞工發給獎金，顯見被告依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所給付之獎金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之性質相同，自不得列入工資範疇。參原告106年1月至108年7月之薪資明細（下稱系爭薪資明細，見本院卷㈠第21至25頁、第301頁），原告每年除領有年終獎金外，並會於4、7、10月受領季獎金，且所受領獎金金額均係列於系爭薪資明細之「員工分紅」欄，又原告受領年終獎金及季獎金之薪資條係獨立於每月固定薪資，該獨立薪資條上未區分所發放獎金項目為年終獎金或季獎金，而均僅於獎金名稱欄記載「獎金」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員工薪資列印表及獨立薪資條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5頁），觀諸前揭薪資明細可知，原告所領季獎金金額並非固定，亦有較前季或前一年度同季所領季獎金金額為低之情形，而非固定逐次提高，足見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雖有經常發放季獎金之事實，惟所發放金額並非固定，又季獎金之發放金額亦不因原告之工作內容而異，自難認與原告所提供勞務間具對價關係。
　㈣再者，被告聲請證人即被告董事長室協理吳雪娥為證，欲證明上開獎金發放之沿革、時間及性質。證人吳雪娥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結證稱：「（你何時任職於被告公司？職務為何？）77年8 月1 日任職被告公司，當時擔任會計專員，做公司會計總帳、結帳的工作，不用算到員工薪資，後來我在89年擔任管理部經理工作，那時候負責會計主管兼資訊主管，我的底下來有8 個會計人員，我會經手公司應付款帳務，含稅務處理及薪資，只要跟公司有關的會計的事務都是由我們這個部門處理」、「（89年之後你是否有處理公司員工的薪資、年終獎金等與員工有關的帳務資料？）有的」、「（公司員工薪資包含哪些項目？）月薪加上年終，後來90年之後就多了1個季獎金」、「（你們公司有發放季獎金制度？何時開始？）有的，從90年開始，當年度4月份發放第一次季獎金」、「（當時發放季獎金制度公司是否有公告或讓員工知道的制度？）沒有公告，我們老闆講一講，透過總經理佈達給公司主管，主管再通知底下員工，員工都知道有這個制度」、「（所謂的季獎金制度的內容為何？）90年以前並沒有季獎金制度，因為公司通路於89年做改變，該年度業績的績效很好，利潤佷多，總經理向老闆爭取提前發放年終獎金，本來是年底獎勵，本質是年終獎金，為了激勵犒賞員工，我們判斷一整年可以多發放1 個月，老闆決定一個數字，就是發放的月數，一年分成4 季，一季約0.25，根據業績跟利潤狀況，依實際的狀況其中90年分4 次發季獎金，當年的績效很好，一直到94年都是一年4 次的季獎金，到95年只有發放3 次，第4 次發放的時間是隔年的1 月25日，因為與發放年終獎金的時間很接近，所以我就把第4 次與年終獎金一起發放，就是年終獎金跟季獎金放在一起，一起發放，但是我們有告訴員工說，第4 季季獎金不發放，並多給了年終獎金，所以我們從95年開始這樣一直發放到108 年，109 年度都沒有發放季獎金，因為疫情關係業績折損一半」、「（110年之後是否還有發放季獎金？）那時候停下來都沒有發放，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發放季獎金」、「（季獎金的發放方式是何時發放？）1、4、7、10月的25日發放」、「（依照上開所述，季獎金沒有發放後，公司還有何方式激勵員工？）後來老闆就在110 年另外發放中秋、端午節金，目前是各0.5 個月的月薪，年終獎金一直都存在，年終獎金每年都有發放，但不是固定的金額」、「（中秋、端午節金發放時間為何？）節日前的前一週左右，這是在停止發放季獎金後激勵員工的方式」等語，核與系爭薪資明細所列之獎金發放情形及被告提出之「2021年端午節節金發放通知」及「2021年中秋節節金發放通知」相符（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80頁），依證人吳雪娥前揭證述可知，被告係因業績上漲為獎勵員工之故，而自90年開始發放季獎金，且亦曾因業績不佳而未發放，嗣於110年起取消季獎金制度並另發放端午節及中秋節節金，足見季獎金是否發放繫諸於被告之營運及獲利情形，而與原告是否提供勞務間，尚無必然之關連性，自難認屬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原告又主張：被告於核算范玉霞之舊制退休金時，有將季獎金計入平均工資計算，季獎金自應計入工資云云。惟季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之一部，業如前述，縱使被告確有將季獎金及特休工資計入范玉霞舊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為計算，惟此應僅係被告與范玉霞間是否因個別案件協商後各自退讓之結果，原告據以主張季獎金為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之工資云云，難認有據。
　㈤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上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退休時年資為25年又4.4個月，被告以平均工資3萬元及給付基數40.5核算舊制退休金1,215,000元並給付予原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季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自不應列入舊制退休金平均工資及新制退休金每月工資總額之計算，則原告分別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及勞退條例第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未將季獎金列入工資所致之舊制退休金差額256,487元，洵屬無據。
　㈥按依第58條第1項第2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同條第2項規定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1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1個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過15年者，超過部分，每滿1年發給2個月，最高以45個月為限。投保單位不依勞保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保條例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工資計算，致伊受領老年給付受有225,000元之差額損害云云。惟季獎金既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則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季獎金計入月薪資總額後所致之老年給付差額225,000元，即難認有據。
　㈦基上，季獎金之性質因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將季獎金計入工資所致之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5,000元，均無理由，已可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2項及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2項第4款、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等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487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清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87號

原      告  魏招凰  

訴訟代理人  胡昇寶律師

被      告  台灣奧黛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宗雅  



訴訟代理人  蔡順雄律師

            陳怡妃律師

複代理人    許振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

    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11,9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利息。㈡被告應

    提供完整的薪資清冊、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及勞退新制退休金

    之投保明細與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3頁）。嗣原告迭次變更

    聲明，最後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以民事辯論意旨㈡狀變更聲

    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7、179頁）。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83年4月21日起至108年8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

    會二課專員職務。被告自實施季獎金制度後，即採責任制，

    無加班費、特休獎金及出差費。原告每月薪資為底薪30,000

    元及每年每季之季獎金，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

    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

    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原告於108年8月31日退休時，

    因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原告工資，致原告僅領得舊制勞工退

    休金1,215,000元及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下稱老年給付)1,363

    ,500元，短少請領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5

    ,0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然被

    告前員工即訴外人范玉霞於109年6月自被告處退休時，其舊

    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計算即包含季獎金在內，故季獎金自屬

    工資之一部。爰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2項及勞工保險條

    例第58條第2項第4款、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等規定，

    訴請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487

    元等語。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481,487元。②原告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當初考量業績增長係出於全體員工之辛勞貢獻，為感念

    員工之付出，並將公司利潤即時分享予員工，被告高層方決

    定不採傳統一年給付一次之年終獎金制度，而改以每年4、7

    、10月核發季獎金之方式將公司利潤分予全體員工。季獎金

    係被告出於即時獎勵、激勵之目的核發，性質上屬恩惠性給

    與。

　㈡被告於獎金發放程序上，係由被告經營、高階管理階層按季

    於發放前討論發放數額、發放部門，並將該季度之提撥獎金

    額度通知各部門主管，授權部門主管自行核定所屬各該員工

    之獎金數額，最後經部門主管簽核後報請公司發給。由於各

    員工所得獲取之獎金數額，不僅仰賴被告該季度獲利情形、

    對市況預估、公司未來發展預期，亦仰賴渠上級主管之單方

    於部門或可發獎金上限內於該部門員工內勻用，因此即使從

    事相似業務，然因核撥獎金之主管不同，獎金核發標準勢必

    存有差異；甚至於相同部門之情形下，各員工所得獲取之獎

    金仍取決於主管對員工之主觀評價，與員工之勞務給付間難

    認具有必然關聯。

　㈢被告負責門市銷售之直接人員有業績抽成獎金，該業績獎金

    為工資，並計入勞、健保之投保金額，被告並無假藉獎金之

    名義，規避勞動法令之規範。原告為會計人員，屬不會參與

    業績銷售之間接人員，其工作性質與被告業績增長間難認有

    直接關聯性，不得將間接人員所受領具利潤分享性質之季獎

    金，與直接人員所受領具勞務對價性之業務抽成獎金等同視

    之。縱季獎金發放總額上會考量業績達成率，但即使出現業

    績未達標之情形，被告仍會核發季獎金，業績達成與否與季

    獎金核發兩者間，顯不具因果關係，難認被告所核發之季獎

    金與原告之勞務供給間具備對價性。另有關范玉霞所領取之

    舊制退休金雖有計入季獎金，然被告係因范玉霞於退休時因

    不滿退休金金額，而數度與部主管協商，被告基於考量范玉

    霞為公司貢獻多年及109年間因受疫情影響而未發放季獎金

    等情，各自退讓而協商以范玉霞退休前一年度所受領之季獎

    金為基礎額外加計離職津貼以計算其舊制退休金，然此乃被

    告於個案協商退讓之結果，自無從據以推認季獎金具工資之

    性質。

　㈣原告主張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工資，並據此向原告請求舊制

    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之損害賠償，實難謂有據等語。並聲

    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原告自83年4月21日起至108年8月31日止受僱於被

    告，擔任會二課專員職務。被告自實施季獎金制度後，即採

    責任制，無加班費、特休獎金及出差費。原告每月薪資為底

    薪30,000元及每年每季之季獎金，原告於108年8月31日退休

    時，已領得舊制勞工退休金1,215,000元、老年給付1,363,5

    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應堪認為真實，而得採

    為判決之基礎。原告另主張：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

    工作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

    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原告

    工資，致原告短少請領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老年給

    付225,0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

    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

    為：⑴原告主張季獎金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有

    無理由？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

    額合計481,487元，是否有據？

　㈡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

    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

    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

    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

    ，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

    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

    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同法第

    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

    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

    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

    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

    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所指

    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獎金性質迥然有別（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績效、加班時數

    、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

    資之一部分等語。而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福

    利與紅利：本公司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

    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

    過失之員工，給予年終獎金或分配紅利」（參卷附本院113

    年度勞訴字第286號民事判決書第5頁，見本院卷㈠第135頁）

    ，對照勞基法第29條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

    ，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

    ，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

    ，堪認兩者發放獎金之要件及對象相同，且均以公司結算後

    有盈餘始對全年工作無過失之勞工發給獎金，顯見被告依工

    作規則第56條規定所給付之獎金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具恩惠

    性、勉勵性給與之性質相同，自不得列入工資範疇。參原告

    106年1月至108年7月之薪資明細（下稱系爭薪資明細，見本

    院卷㈠第21至25頁、第301頁），原告每年除領有年終獎金外

    ，並會於4、7、10月受領季獎金，且所受領獎金金額均係列

    於系爭薪資明細之「員工分紅」欄，又原告受領年終獎金及

    季獎金之薪資條係獨立於每月固定薪資，該獨立薪資條上未

    區分所發放獎金項目為年終獎金或季獎金，而均僅於獎金名

    稱欄記載「獎金」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員工薪資列印表及獨

    立薪資條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5頁），觀諸前揭薪資明

    細可知，原告所領季獎金金額並非固定，亦有較前季或前一

    年度同季所領季獎金金額為低之情形，而非固定逐次提高，

    足見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雖有經常發放季獎金之事實，惟所

    發放金額並非固定，又季獎金之發放金額亦不因原告之工作

    內容而異，自難認與原告所提供勞務間具對價關係。

　㈣再者，被告聲請證人即被告董事長室協理吳雪娥為證，欲證

    明上開獎金發放之沿革、時間及性質。證人吳雪娥於本院言

    詞辯論時結證稱：「（你何時任職於被告公司？職務為何？

    ）77年8 月1 日任職被告公司，當時擔任會計專員，做公司

    會計總帳、結帳的工作，不用算到員工薪資，後來我在89年

    擔任管理部經理工作，那時候負責會計主管兼資訊主管，我

    的底下來有8 個會計人員，我會經手公司應付款帳務，含稅

    務處理及薪資，只要跟公司有關的會計的事務都是由我們這

    個部門處理」、「（89年之後你是否有處理公司員工的薪資

    、年終獎金等與員工有關的帳務資料？）有的」、「（公司

    員工薪資包含哪些項目？）月薪加上年終，後來90年之後就

    多了1個季獎金」、「（你們公司有發放季獎金制度？何時

    開始？）有的，從90年開始，當年度4月份發放第一次季獎

    金」、「（當時發放季獎金制度公司是否有公告或讓員工知

    道的制度？）沒有公告，我們老闆講一講，透過總經理佈達

    給公司主管，主管再通知底下員工，員工都知道有這個制度

    」、「（所謂的季獎金制度的內容為何？）90年以前並沒有

    季獎金制度，因為公司通路於89年做改變，該年度業績的績

    效很好，利潤佷多，總經理向老闆爭取提前發放年終獎金，

    本來是年底獎勵，本質是年終獎金，為了激勵犒賞員工，我

    們判斷一整年可以多發放1 個月，老闆決定一個數字，就是

    發放的月數，一年分成4 季，一季約0.25，根據業績跟利潤

    狀況，依實際的狀況其中90年分4 次發季獎金，當年的績效

    很好，一直到94年都是一年4 次的季獎金，到95年只有發放

    3 次，第4 次發放的時間是隔年的1 月25日，因為與發放年

    終獎金的時間很接近，所以我就把第4 次與年終獎金一起發

    放，就是年終獎金跟季獎金放在一起，一起發放，但是我們

    有告訴員工說，第4 季季獎金不發放，並多給了年終獎金，

    所以我們從95年開始這樣一直發放到108 年，109 年度都沒

    有發放季獎金，因為疫情關係業績折損一半」、「（110年

    之後是否還有發放季獎金？）那時候停下來都沒有發放，一

    直到現在都沒有發放季獎金」、「（季獎金的發放方式是何

    時發放？）1、4、7、10月的25日發放」、「（依照上開所

    述，季獎金沒有發放後，公司還有何方式激勵員工？）後來

    老闆就在110 年另外發放中秋、端午節金，目前是各0.5 個

    月的月薪，年終獎金一直都存在，年終獎金每年都有發放，

    但不是固定的金額」、「（中秋、端午節金發放時間為何？

    ）節日前的前一週左右，這是在停止發放季獎金後激勵員工

    的方式」等語，核與系爭薪資明細所列之獎金發放情形及被

    告提出之「2021年端午節節金發放通知」及「2021年中秋節

    節金發放通知」相符（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80頁），依證人

    吳雪娥前揭證述可知，被告係因業績上漲為獎勵員工之故，

    而自90年開始發放季獎金，且亦曾因業績不佳而未發放，嗣

    於110年起取消季獎金制度並另發放端午節及中秋節節金，

    足見季獎金是否發放繫諸於被告之營運及獲利情形，而與原

    告是否提供勞務間，尚無必然之關連性，自難認屬原告提供

    勞務之對價。原告又主張：被告於核算范玉霞之舊制退休金

    時，有將季獎金計入平均工資計算，季獎金自應計入工資云

    云。惟季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之一部，業如前述，縱使被告

    確有將季獎金及特休工資計入范玉霞舊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

    為計算，惟此應僅係被告與范玉霞間是否因個別案件協商後

    各自退讓之結果，原告據以主張季獎金為應計入平均工資計

    算之工資云云，難認有據。

　㈤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上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退休時年資為25年又4.4個月，被告以平均工資3萬元及給付基數40.5核算舊制退休金1,215,000元並給付予原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季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自不應列入舊制退休金平均工資及新制退休金每月工資總額之計算，則原告分別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及勞退條例第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未將季獎金列入工資所致之舊制退休金差額256,487元，洵屬無據。

　㈥按依第58條第1項第2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同條第2項規定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1年，按其平均

    月投保薪資發給1個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過15年者，超過

    部分，每滿1年發給2個月，最高以45個月為限。投保單位不

    依勞保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

    ，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保條例

    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保條

    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

    之工資為準，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工資計算，致伊受領老

    年給付受有225,000元之差額損害云云。惟季獎金既非屬勞

    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則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

    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季獎金計入月薪資總額後所致之老年

    給付差額225,000元，即難認有據。

　㈦基上，季獎金之性質因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

    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將季獎金計入工資所致之舊制勞工退休

    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5,000元，均無理由，已可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2項及勞工保險條

    例第58條第2項第4款、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等規

    定，訴請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

    487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清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87號

原      告  魏招凰  

訴訟代理人  胡昇寶律師

被      告  台灣奧黛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宗雅  



訴訟代理人  蔡順雄律師

            陳怡妃律師

複代理人    許振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11,9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利息。㈡被告應提供完整的薪資清冊、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及勞退新制退休金之投保明細與紀錄（見本院卷一第13頁）。嗣原告迭次變更聲明，最後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以民事辯論意旨㈡狀變更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7、17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83年4月21日起至108年8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會二課專員職務。被告自實施季獎金制度後，即採責任制，無加班費、特休獎金及出差費。原告每月薪資為底薪30,000元及每年每季之季獎金，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原告於108年8月31日退休時，因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原告工資，致原告僅領得舊制勞工退休金1,215,000元及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下稱老年給付)1,363,500元，短少請領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5,0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然被告前員工即訴外人范玉霞於109年6月自被告處退休時，其舊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計算即包含季獎金在內，故季獎金自屬工資之一部。爰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2項及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2項第4款、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等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487元等語。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481,487元。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當初考量業績增長係出於全體員工之辛勞貢獻，為感念員工之付出，並將公司利潤即時分享予員工，被告高層方決定不採傳統一年給付一次之年終獎金制度，而改以每年4、7、10月核發季獎金之方式將公司利潤分予全體員工。季獎金係被告出於即時獎勵、激勵之目的核發，性質上屬恩惠性給與。

　㈡被告於獎金發放程序上，係由被告經營、高階管理階層按季於發放前討論發放數額、發放部門，並將該季度之提撥獎金額度通知各部門主管，授權部門主管自行核定所屬各該員工之獎金數額，最後經部門主管簽核後報請公司發給。由於各員工所得獲取之獎金數額，不僅仰賴被告該季度獲利情形、對市況預估、公司未來發展預期，亦仰賴渠上級主管之單方於部門或可發獎金上限內於該部門員工內勻用，因此即使從事相似業務，然因核撥獎金之主管不同，獎金核發標準勢必存有差異；甚至於相同部門之情形下，各員工所得獲取之獎金仍取決於主管對員工之主觀評價，與員工之勞務給付間難認具有必然關聯。

　㈢被告負責門市銷售之直接人員有業績抽成獎金，該業績獎金為工資，並計入勞、健保之投保金額，被告並無假藉獎金之名義，規避勞動法令之規範。原告為會計人員，屬不會參與業績銷售之間接人員，其工作性質與被告業績增長間難認有直接關聯性，不得將間接人員所受領具利潤分享性質之季獎金，與直接人員所受領具勞務對價性之業務抽成獎金等同視之。縱季獎金發放總額上會考量業績達成率，但即使出現業績未達標之情形，被告仍會核發季獎金，業績達成與否與季獎金核發兩者間，顯不具因果關係，難認被告所核發之季獎金與原告之勞務供給間具備對價性。另有關范玉霞所領取之舊制退休金雖有計入季獎金，然被告係因范玉霞於退休時因不滿退休金金額，而數度與部主管協商，被告基於考量范玉霞為公司貢獻多年及109年間因受疫情影響而未發放季獎金等情，各自退讓而協商以范玉霞退休前一年度所受領之季獎金為基礎額外加計離職津貼以計算其舊制退休金，然此乃被告於個案協商退讓之結果，自無從據以推認季獎金具工資之性質。

　㈣原告主張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工資，並據此向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之損害賠償，實難謂有據等語。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原告自83年4月21日起至108年8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會二課專員職務。被告自實施季獎金制度後，即採責任制，無加班費、特休獎金及出差費。原告每月薪資為底薪30,000元及每年每季之季獎金，原告於108年8月31日退休時，已領得舊制勞工退休金1,215,000元、老年給付1,363,5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應堪認為真實，而得採為判決之基礎。原告另主張：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原告工資，致原告短少請領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5,0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⑴原告主張季獎金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有無理由？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487元，是否有據？

　㈡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同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獎金性質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季獎金係依原告的出勤狀況、工作績效、加班時數、出差次數等因素發放之薪資津貼，為經常性給與，應屬工資之一部分等語。而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福利與紅利：本公司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員工，給予年終獎金或分配紅利」（參卷附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286號民事判決書第5頁，見本院卷㈠第135頁），對照勞基法第29條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堪認兩者發放獎金之要件及對象相同，且均以公司結算後有盈餘始對全年工作無過失之勞工發給獎金，顯見被告依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所給付之獎金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之性質相同，自不得列入工資範疇。參原告106年1月至108年7月之薪資明細（下稱系爭薪資明細，見本院卷㈠第21至25頁、第301頁），原告每年除領有年終獎金外，並會於4、7、10月受領季獎金，且所受領獎金金額均係列於系爭薪資明細之「員工分紅」欄，又原告受領年終獎金及季獎金之薪資條係獨立於每月固定薪資，該獨立薪資條上未區分所發放獎金項目為年終獎金或季獎金，而均僅於獎金名稱欄記載「獎金」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員工薪資列印表及獨立薪資條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5頁），觀諸前揭薪資明細可知，原告所領季獎金金額並非固定，亦有較前季或前一年度同季所領季獎金金額為低之情形，而非固定逐次提高，足見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雖有經常發放季獎金之事實，惟所發放金額並非固定，又季獎金之發放金額亦不因原告之工作內容而異，自難認與原告所提供勞務間具對價關係。

　㈣再者，被告聲請證人即被告董事長室協理吳雪娥為證，欲證明上開獎金發放之沿革、時間及性質。證人吳雪娥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結證稱：「（你何時任職於被告公司？職務為何？）77年8 月1 日任職被告公司，當時擔任會計專員，做公司會計總帳、結帳的工作，不用算到員工薪資，後來我在89年擔任管理部經理工作，那時候負責會計主管兼資訊主管，我的底下來有8 個會計人員，我會經手公司應付款帳務，含稅務處理及薪資，只要跟公司有關的會計的事務都是由我們這個部門處理」、「（89年之後你是否有處理公司員工的薪資、年終獎金等與員工有關的帳務資料？）有的」、「（公司員工薪資包含哪些項目？）月薪加上年終，後來90年之後就多了1個季獎金」、「（你們公司有發放季獎金制度？何時開始？）有的，從90年開始，當年度4月份發放第一次季獎金」、「（當時發放季獎金制度公司是否有公告或讓員工知道的制度？）沒有公告，我們老闆講一講，透過總經理佈達給公司主管，主管再通知底下員工，員工都知道有這個制度」、「（所謂的季獎金制度的內容為何？）90年以前並沒有季獎金制度，因為公司通路於89年做改變，該年度業績的績效很好，利潤佷多，總經理向老闆爭取提前發放年終獎金，本來是年底獎勵，本質是年終獎金，為了激勵犒賞員工，我們判斷一整年可以多發放1 個月，老闆決定一個數字，就是發放的月數，一年分成4 季，一季約0.25，根據業績跟利潤狀況，依實際的狀況其中90年分4 次發季獎金，當年的績效很好，一直到94年都是一年4 次的季獎金，到95年只有發放3 次，第4 次發放的時間是隔年的1 月25日，因為與發放年終獎金的時間很接近，所以我就把第4 次與年終獎金一起發放，就是年終獎金跟季獎金放在一起，一起發放，但是我們有告訴員工說，第4 季季獎金不發放，並多給了年終獎金，所以我們從95年開始這樣一直發放到108 年，109 年度都沒有發放季獎金，因為疫情關係業績折損一半」、「（110年之後是否還有發放季獎金？）那時候停下來都沒有發放，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發放季獎金」、「（季獎金的發放方式是何時發放？）1、4、7、10月的25日發放」、「（依照上開所述，季獎金沒有發放後，公司還有何方式激勵員工？）後來老闆就在110 年另外發放中秋、端午節金，目前是各0.5 個月的月薪，年終獎金一直都存在，年終獎金每年都有發放，但不是固定的金額」、「（中秋、端午節金發放時間為何？）節日前的前一週左右，這是在停止發放季獎金後激勵員工的方式」等語，核與系爭薪資明細所列之獎金發放情形及被告提出之「2021年端午節節金發放通知」及「2021年中秋節節金發放通知」相符（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80頁），依證人吳雪娥前揭證述可知，被告係因業績上漲為獎勵員工之故，而自90年開始發放季獎金，且亦曾因業績不佳而未發放，嗣於110年起取消季獎金制度並另發放端午節及中秋節節金，足見季獎金是否發放繫諸於被告之營運及獲利情形，而與原告是否提供勞務間，尚無必然之關連性，自難認屬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原告又主張：被告於核算范玉霞之舊制退休金時，有將季獎金計入平均工資計算，季獎金自應計入工資云云。惟季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之一部，業如前述，縱使被告確有將季獎金及特休工資計入范玉霞舊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為計算，惟此應僅係被告與范玉霞間是否因個別案件協商後各自退讓之結果，原告據以主張季獎金為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之工資云云，難認有據。

　㈤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上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退休時年資為25年又4.4個月，被告以平均工資3萬元及給付基數40.5核算舊制退休金1,215,000元並給付予原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季獎金之性質非屬工資，自不應列入舊制退休金平均工資及新制退休金每月工資總額之計算，則原告分別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及勞退條例第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因未將季獎金列入工資所致之舊制退休金差額256,487元，洵屬無據。

　㈥按依第58條第1項第2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同條第2項規定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1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1個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過15年者，超過部分，每滿1年發給2個月，最高以45個月為限。投保單位不依勞保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保條例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被告未將季獎金計入工資計算，致伊受領老年給付受有225,000元之差額損害云云。惟季獎金既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則原告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季獎金計入月薪資總額後所致之老年給付差額225,000元，即難認有據。

　㈦基上，季獎金之性質因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將季獎金計入工資所致之舊制勞工退休金256,487元及老年給付225,000元，均無理由，已可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2項及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2項第4款、第59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等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及老年給付差額合計481,487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清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